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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於本招股章程具有以下涵義。若干技術詞彙在本
招股章程「技術詞彙」一節中闡述。

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為一間在香港根據《公司條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本
公司的主要附屬公司澳博為在澳門經營娛樂場博彩遊戲的批給持有人。除文義另有所指
外，在本招股章程內對「我們」、「吾等」或「本集團」的提述包括本公司及其所有附屬公司
（包括澳博）。為免生疑問，只有澳博在澳門從事娛樂場博彩業務，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
在澳門、香港或其他地區概無經營任何娛樂場博彩業務。

「反洗黑錢」 指 反洗黑錢；

「申請表格」 指 白色申請表格、黃色申請表格、綠色申請表格及粉紅色
申請表格，或如文義所指上述表格的任何一種；

「章程細則」或「細則」 指 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於2008年1月11日採納；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Brilliant Sky

 Investments Limited」
指 Brilliant Sky Investments Limited，一間根據英屬處女群島

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 SJM — 投資的全資附屬
公司，其業務為持有藝術品及鑽石；

「營業日」 指 香港的銀行通常開門辦理正常銀行業務的任何日子（星期
六、星期日或公眾假期除外）；

「英屬處女群島」 指 英屬處女群島；

「複合年增長率」 指 複合年增長率；

「資本化發行」 指 本招股章程附錄七「我們股東的決議案」一段所述於本公
司部份股份溢價賬撥充資本後將予作出的股份發行；

「中央結算系統」 指 香港結算設立和運作的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

「中央結算系統結算
　參與者」

指 獲准以直接結算參與者或一般結算參與者身份參與中央
結算系統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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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結算系統託管
　商參與者」

指 獲准以託管商參與者身份參與中央結算系統的人士；

「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
　戶口持有人」

指 獲准以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身份參與中央結算系統的個人
或聯名人士或法團；

「中央結算系統
　參與者」

指 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參與者或中央結算系統託管商參與者
或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中國政府」 指 中國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及所有政府及政治分部（包括
省、市及其他地區或地方的政府機構）及其所屬分支或（視
文義需要）當中任何一者或以上；

「創豐」 指 創豐置業投資有限公司（或 Companhia de Investimento de 

Fomento Predial Chong Fung Limitada），於2003年3月21日
根據澳門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sociedade por 

quotas」）及本公司的共同控制實體，由 SJM — 投資擁有
49%權益及 See Lucky 擁有51%權益，從事物業投資；

「《公司條例》」 指 《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32章）；

「本公司」 指 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於2006年2月17日在香港根據《公
司條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批給」或
　「批給合同」

指 澳門特區與澳博間就經營娛樂場博彩遊戲而於2002年3月
28日的批給合同，經相同訂約方日期為2005年4月19日的
補充協議所修訂及補充；

「承批公司」 指 關於在澳門特區經營娛樂場博彩遊戲業務的批給持有者。
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承批公司為澳博、銀河及永利澳門；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並且就本招股章程的涵義
而言，指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即澳娛（通過 STDM — 投資）
及何博士）；

「路氹」 指 位於澳門路環島及氹仔島間的填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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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融資」 指 反恐融資；

「德意志銀行」
 或「保薦人」
 或「賬簿管理人」

指 德意志銀行香港分行，被視為獲發執照經營《證券及期貨
條例》下第1類受規管活動（證券交易）、第4類受規管活動
（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6類受規管活動（就機構融資提供
意見），以及《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下的持牌銀
行；

「博監局」 指 澳門特區經濟財政司轄下的博彩監察協調局（「Direcção de 

Inspecção e Coordenação de Jo os」）；

「董事」 指 一名或以上本公司的董事；

「何博士」 指 何鴻燊博士，本公司主席及我們的其中一名控股股東；

「《販毒（追討得益）
　條例》」

指 《販毒（追討得益）條例》（香港法例第405章）；

「統查局」 指 澳門特區統計暨普查局（「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statistica e Censos」）；

「財政局」或
　「澳門特區財政局」

指 澳門政府財政局（「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Finanças」）；

「Early Success 

　Limited」
指 Early Success Limited，於2006年1月5日根據英屬處女群島

法例註冊成立，並且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十六浦物業發
展擁有其100%權益；

「怡科有限公司」 指 怡科有限公司（或 Efort Limitada），於2006年10月10日
根據澳門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sociedade por 

quotas」），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由 SJM — 投資及澳博餐
飲分別擁有96%及4%權益；

「合資格僱員」 指 自2007年1月1日起為本公司、澳博及澳博的全資附屬公司
僱員的人士（不包括董事及其聯繫人）及於2008年6月25日
仍然為僱員；

「僱員優先發售」 指 誠如「全球發售的架構 — 僱員優先發售」一節所述我們向
合資格僱員發售最多62,500,000股股份；

「財務行動特別組織」 指 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為建立及宣傳打擊洗黑
錢及恐怖份子籌資的政策而於1989年創立的政府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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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遊計劃」 指 個人遊計劃；

「Full Extent Limited」 指 Full Extent Limited，於2006年1月6日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
例註冊成立，為本公司附屬公司，鉅利有限公司擁有其
100%權益；

「銀河」 指 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於2001年11月30日在澳門註冊
成立的公司，為三間承批公司之一；

「《賭博條例》」 指 《賭博條例》（香港法例第148章）；

「博彩委員會」 指 澳門博彩委員會（「Comissão Especializada Para Sector dos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本地生產總值」 指 本地生產總值；

「金融情報辦公室」 指 澳門政府金融情報辦公室（「Gabinete de Informação 

Financeira」）；

「全球協調人」 指 德意志銀行，全球發售的獨家全球協調人；

「全球發售」 指 香港公開發售及國際發售；

「新葡京酒店管理」 指 新葡京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或 Grand Lisboa – Hotéis e 

Administração, S.A.），於2004年3月25日根據澳門法例註冊
成立的合股公司（「sociedade anónima」）（前稱 Lisbon Tower 

– Hotel Administration Company Limited），並且為本公司的
附屬公司，由鉅利有限公司、Sure Vision Limited 及 Power 

Boost Limited 分別擁有99.8%、0.1%及0.1%權益，從事酒
店管理；

「新葡京物業投資」 指 新葡京物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或 Grand Lisboa – 

Investimentos em Propriedades, S.A.），於2004年3月25日根
據澳門法例註冊成立的合股公司（「sociedade anónima」）（前
稱 Lisbon Tower – Property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並且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由鉅利有限公司、Full Extent 

Limited 及 Sharp Outlook Limited 分別擁有99.8%、0.1%及
0.1%權益，從事物業投資；

「大中華地區」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澳門及台灣；

「綠色申請表格」 指 由白表eIPO服務供應商填寫的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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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 指 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結算」 指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香港結算代理人」 指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香港」或「香港特區」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及「港仙」 分別指 港元及港仙，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公開發售」 指 根據本招股章程及申請表格所述的條款並在其條件所規
限下，按發售價（另加發售價1.0%的經紀佣金、發售價
0.005%的聯交所交易費及發售價0.004%的證監會交易徵
費）在香港初步提呈發售125,000,000股股份予公眾認購及
我們於僱員優先發售中發售最多62,500,000股股份予合資
格僱員以籌集現金（可按本招股章程「全球發售的架構」一
節所述而調整）；

「香港公開發售股份」 指 我們根據香港公開發售提呈發售以供認購的股份，包括
公開發售股份及預留股份；

「香港包銷商」 指 「包銷 — 香港包銷商」一節所列的包銷商，即香港公開發
售的包銷商；

「香港包銷協議」 指 由（其中包括）全球協調人、香港包銷商及本公司於2008年
6月25日就香港公開發售訂立的包銷協議，進一步詳情載
於本招股章程「包銷 — 包銷安排及開支」一節；

「獨立第三方」 指 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的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指示」 指 由博監局就適用法規的修定或有關法規的詮釋向一間承
批公司發出的合規命令或建議。

「國際發售」 指 由國際包銷商向機構及專業投資者按發售價（另加發售價
1.0%的經紀佣金、發售價0.005%的聯交所交易費及發售價
0.004%的證監會交易徵費）有條件地配售國際發售股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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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集現金，進一步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全球發售的架構 

— 國際發售」一節；

「國際發售股份」 指 我們根據國際發售初步提呈發售以供認購的1,062,500,000

股股份，連同因行使超額配股權而可予發行的任何增發
的新股份（如有）；

「國際包銷商」 指 以德意志銀行牽頭的一組包銷商，預期將訂立國際包銷
協議以為國際發售進行包銷；

「國際包銷協議」 指 將由（其中包括）全球協調人、國際包銷商及本公司於2008

年7月3日或前後就國際發售訂立的國際包銷協議，進一
步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包銷 — 國際發售」一節；

「投資計劃」 指 屬澳博的批給合同中一部份的計劃，據此澳博承諾於2009

年3月27日前投資47億澳門元(46億港元）發展項目如漁人碼
頭（2007年6月前）、十六浦（2007年12月前）及新葡京（2008

年6月前）。未用於該等項目的任何金額須進一步用作發
展澳博的其他博彩相關項目或經澳門政府認可對於澳門
特區具有關公眾利益的項目；

「Jet Asia」 指 Companhia de Aviação Jet Asia Limitada，於1997年3月25日
根據澳門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sociedade por 

quotas」），並且為澳娛的附屬公司；

「最後可行日期」 指 2008年6月19日，即本招股章程刊發前確定其中所載若干
資料的最後可行日期；

「葡京區」 指 澳門半島內新葡京及葡京娛樂場的附近地區；

「上市委員會」 指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

「上市日期」 指 預期為2008年7月10日或前後的日子，股份於當日在聯交
所首次上市及獲准進行買賣；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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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或「澳門特區」 指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澳門逸園」 指 澳門逸園賽狗股份有限公司（或 Companhia de Corridas de 

Galgos Macau (Yat Yuen) S.A.），於1962年根據澳門法例註
冊成立的合股公司（「sociedade anónima」）並且為在澳門經
營賽狗事業的承批公司；

「澳門政府」 指 於1999年12月20日成立的澳門特區地方政府及該日前的葡
萄牙管治機構；

「澳門賽馬公司」 指 澳門賽馬有限公司（或 Companhia de Corridas de Cavalos 

de Macau, S.A.R.L.），於1977年6月29日根據澳門法例
註冊成立的合股有限責任公司（「sociedade anómina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並且為在澳門經營賽馬事業的
承批公司；

「澳門彩票」 指 SLOT — Sociedade de Lotarias e Apostas Mútuas de Macau 

Limitada，於 1987年 1月 12日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sociedade por quotas」）並且為在澳門經營即發彩票及體
育彩票事業的承批公司；

「澳門實德」 指 澳門實德有限公司，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
股份在聯交所上市；

「鉅利有限公司」 指 鉅利有限公司，於2007年2月2日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例註
冊成立，為本公司附屬公司，SJM — 投資擁有其100%權
益；

「新濠」 指 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上市；

「新濠集團」 指 新濠及其聯繫人；

「新濠 PBL」 指 新濠博亞博彩（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或 Melco PBL Jogos 

(Macau), S.A.），於2006年5月10日根據澳門法例註冊成立
的合股公司（「sociedade anónima」），由 Melco PBL Nominee 

Three Limited 擁有0.01%權益、何猷龍先生（何博士的兒
子）擁有10%權益及 Melco PBL Investments Limited 擁有其
餘89.99%權益；

「美高梅金殿」 指 美高梅金殿超濠股份有限公司，於2004年6月17日根據澳
門法例註冊成立的合股公司（「sociedade anónima」），由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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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瓊女士（何博士的女兒）直接及間接擁有50%權益及一名
獨立第三方擁有其餘50%權益；

「美高梅轉批給」 指 澳博與美高梅金殿在澳門政府批准下訂立的轉批給，內
容關於美高梅金殿作為一名獲轉批給人經營娛樂場博彩
遊戲；

「摩卡管理」 指 摩 卡 角 子 管 理 有 限 公 司（或Gestão de Slot Mocha 

Limitada)，於2003年9月3日根據澳門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sociedade por quotas」），並且由摩卡角子集團
有限公司及何猷龍先生分別擁有96%及4%權益；

「摩卡角子」 指 摩卡角子集團有限公司，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例註冊成
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並且為新濠與 PBL 間的其中一間合
營公司集團成員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澳門元」 指 澳門元，澳門特區法定貨幣；

「南灣湖景」 指 南灣湖景投資有限公司（或 Nam Van Lake View 

Investimentos Limitada），於2003年11月20日根據澳門法例
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sociedade por quotas），並且為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由 SJM — 投資及 Vast Base Limited 分
別擁有99.9%及0.1%權益，從事物業控股；

「發售價」 指 根據香港公開發售將予認購香港公開發售股份及根據國
際發售將予提呈發售國際發售股份的每股發售股份最終
港元價格（不包括經紀佣金、聯交所交易費及證監會交易
徵費），將按本招股章程「全球發售的架構 — 定價及分配」
一節所述而釐定；

「發售股份」 指 香港公開發售股份及國際發售股份；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
　條例》」

指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香港法例第455章）；

「超額配股權」 指 本公司根據國際包銷協議授予全球協調人的選擇權，可於
國際包銷協議訂立日期起至遞交香港公開發售申請截止
日期後30日止的期間內隨時行使，以要求本公司按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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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額外配發及發行合共最多187,500,000股股份，以純粹補
足國際發售的超額配發（如有）；

「PBL」 指 Consolidated Media Holdings Limited（前稱 Publishing and 

Broadcasting Ltd），於1994年根據澳大利亞法例註冊成立
的公司，其股份於澳大利亞證券交易所上市；

「珠三角地區」 指 覆蓋位於廣東省南面珠江口，河水流入南中國海的沿岸
低地一帶的地區；

「十六浦娛樂」 指 十六浦娛樂集團有限公司（或 Grupo de Entretenimento Ponte 

16 Limitada），於2007年6月21日根據澳門法例註冊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sociedade por quotas」），並且為本公司的
附屬公司，由十六浦物業發展及 Early Success Limited 分別
擁有96%及4%權益，將從事提供娛樂場經營的管理服務；

「十六浦管理」 指 十六浦管理有限公司（或 Ponte 16 – Gestão, Limitada），於
2005年6月13日根據澳門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sociedade por quotas」），並且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由
十六浦物業發展及 Early Success Limited 分別擁有96%及4%
權益，從事項目管理；

「十六浦市場推廣」 指 十六浦市場推廣有限公司（或 Ponte 16 – Relaões Públicas 

e Marketing Limitada），於2007年8月31日根據澳門法例註
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sociedade por quotas」），並且為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由十六浦物業發展及Early Success 
Limited 分別擁有96%及4%權益，將從事市場推廣服務；

「十六浦物業顧問」 指 十六浦物業顧問有限公司（或 Ponte 16 – Serviços de 

Consultoria Imobiliária, Limitada），於2007年10月9日根
據澳門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sociedade por 

quotas」），並且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由十六浦物業發展
及 Early Success Limited 分別擁有96%及4%權益，將從事租
賃服務；

「十六浦物業發展」 指 十 六 浦 物 業 發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或 Ponte 16 – 

Desenvolvimento Predial, S.A.），於2004年2月20日根據澳門
法例註冊成立的合股公司（sociedade anónima），並且為本
公司的附屬公司，由 SJM — 投資擁有50.999%權益，世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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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49%權益，及 Vast Base Limited 擁有0.001%權益，從
事興建酒店及娛樂場；

「十六浦僱員招聘」 指 十六浦僱員招聘有限公司（或 Ponte 16 – Recrutamento 

Limitada），於2007年8月31日根據澳門法例註冊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sociedade por quotas」），並且為本公司的附
屬公司，由十六浦物業發展及 Early Success Limited 分別
擁有96%及4%權益，將從事集團僱員招聘服務；

「十六浦度假村」 指 十六浦度假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或 Ponte 16 – Gestão de 

Estância de Veraneio e Hotéis, Limitada），於2007年2月28日
根據澳門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sociedade por 

quotas」），並且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由十六浦物業發展
及 Early Success Limited 分別擁有96%及4%權益，從事度假
村酒店管理；

「十六浦策略聯合」 指 十六浦策略聯合有限公司（或 Ponte 16 – Alianca Estratégica, 

Limitada），於2007年10月9日根據澳門法例註冊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sociedade por quotas」），並且為本公司的附
屬公司，由 SJM — 投資擁有51%權益、世兆擁有49%權
益，將從事於十六浦度假村經營餐廳及酒吧業務的投資
控股；

「Power Boost Limited」 指 Power Boost Limited，於2006年1月9日根據英屬處女群島
法例註冊成立，為本公司附屬公司，鉅利有限公司擁有
其100%權益；

「中國」或「中國內地」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僅就本招股
章程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

「定價日期」 指 就全球發售釐定發售價的日期，預期為2008年7月3日或前
後，但無論如何不遲於2008年7月7日；

「招股章程」 指 此次全球發售的招股章程；

「公開發售股份」 指 根據香港公開發售初步提呈以供香港公眾認購的
125,000,000股股份；

「S規例」 指 《證券法》S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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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 指 本集團股權的公司重組，進一步詳情載於「歷史及重組」
一節；

「預留股份」 指 根據僱員優先發售提呈以供合資格僱員認購的最多
62,500,000股股份；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大額交易報告書」 指 若干大額博彩交易（相等於或高於500,000港元╱澳門元或
其他貨幣的等值）的報告書，必須根據博監局的反洗黑錢
指引而送交博監局存檔（「Relatório de Operações de Valor 

Elevado」）；

「S.A.」 指 合股公司（sociedade anónima），其資本以股份顯示，而股
東的身份不會於公眾記錄中披露（註冊成立公司的最初股
東除外）；

「非典型肺炎」 指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證券法》」 指 1933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

「See Lucky」 指 See Lucky Investments Limited，於2005年8月25日在英屬處
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李志強先生擁有50%

權益及王海萍女士擁有37.5%權益（均為創豐的董事），以
及一名獨立第三方擁有其餘12.5%權益；

「證監會」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1.00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不時的持有人；

「Sharp Outlook

　Limited」
指 Sharp Outlook Limited，於2006年1月6日根據英屬處女群島

法例註冊成立，為本公司附屬公司，鉅利有限公司擁有
其100%權益；

「誠興銀行」 指 誠興銀行有限公司，於1972年1月10日在澳門根據澳門法
例註冊成立的持牌銀行，其於2008年1月28日前為澳娛的
附屬公司，而於2008年1月28日後，其不再為澳娛的附屬
公司，並於目前為一獨立第三方；

「信德集團」 指 信德集團有限公司，於1972年10月6日根據香港法例註冊
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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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博」 指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於2001年11月28日根據澳門法
例註冊成立的合股公司（「sociedade anónima」），並且為承
批公司及於重組後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本公司擁有
90%權益（減一股股份），SJM Holdings (Nominee) Limited 

擁有一股股份，其餘10%權益由何博士擁有；

「澳博職業介紹所」 指 澳博職業介紹所有限公司（或 Agência de Emprego SJM 

Limitada），於2005年3月22日根據澳門法例註冊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sociedade por quotas」），並且為本公司的附
屬公司，由 SJM — 投資及 Winning Reward Limited 分別擁
有99%及1%權益，從事提供職業中介服務；

「澳博餐飲」 指 澳博餐飲服務有限公司（或 SJM – Serviços de Alimentos e 

Bebidas, Limitada），於2006年11月15日根據澳門法例註冊
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sociedade por quotas」），並且為本
公司的附屬公司，由 SJM — 投資及 Power Boost Limited 分
別擁有96%及4%權益，從事提供餐飲服務；

「 SJM — 投資」 指 SJM — 投資有限公司（或 SJM – Investimentos Limitada），
於2003年11月5日根據澳門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sociedade por quotas」），並且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由
澳博及 Charm Class Limited 分別擁有99.9%及0.1%權益；

「Sky Reach」 指 Sky Reach Investments Limited，一間於2007年7月6日根據
英屬處女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 SJM 

— 投資的全資附屬公司，從事飛機租賃；

「澳門聯合發展
　有限公司」或
　「聯合發展」

指 澳門聯合發展有限公司，於 1982年 2月 9日根據澳門法
例註冊成立的合股有限責任公司（「sociedade anónima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並且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由新葡京物業投資、新葡京酒店管理及 SJM — 投資分別
擁有73.4%、21%及5.6%權益，從事興建酒店及娛樂場；

「平方米」 指 平方米；

「澳娛」 指 澳門旅遊娛樂股份有限公司，於1962年5月18日根據澳門
法例註冊成立的合股公司（「sociedade anónima」），並且通
過 STDM — 投資成為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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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DM — 投資」 指 STDM — 投資有限公司（或 Investimentos — STDM, 

Limitada），於2001年11月28日根據澳門法例註冊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sociedade por quotas」），並為本公司直接股
東，由澳娛及何博士分別擁有99.99%及0.01%權益；

「借股協議」 指 何博士與德意志銀行（不論為本身或透過其聯屬人士）於
定價日期或前後訂立的借股協議；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轉批給」 指 承批公司與獲轉批給人在澳門政府批准下訂立的轉批給，
內容關於獲轉批給人在澳門特區經營娛樂場博彩遊戲； 

「獲轉批給人」 指 關於在澳門特區經營娛樂場博彩遊戲的轉批給持有人。
截至最後可行日期，獲轉批給人為威尼斯人澳門、美高
梅金殿及新濠PBL；

「附屬公司」 指 具有《公司條例》第2條所賦予的涵義；

「主要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Sure Vision Limited」 指 Sure Vision Limited，於2006年1月9日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
例註冊成立，為本公司附屬公司，鉅利有限公司擁有其
100%權益；

「往績期間」 指 2005年、2006年及2007年財政年度；

「包銷商」 指 香港包銷商和國際包銷商；

「包銷協議」 指 香港包銷協議和國際包銷協議；

「United Glory」 指 United Glory Company Limited（或 Sociedade United Glory, 

S.A.），於2003年12月19日根據澳門法例註冊成立的合股公
司（「sociedade anónima」）；

「《聯合國（反恐佈主義
 措施）條例》」

指 《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香港法例第5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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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其領土、其屬土及由其所管轄的所有地
區；

「美元」 指 美元，美國法定貨幣；

「滙盈控股」 指 滙盈控股有限公司，於1999年9月24日根據香港法例註冊
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上市；

「Vast Base Limited」 指 Vast Base Limited，於2006年1月6日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
例註冊成立，為本公司附屬公司，SJM — 投資擁有其
100%權益；

「威尼斯人澳門」 指 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於2002年6月21日根據澳門
法例註冊成立的合股公司（「sociedade anónima」），為在澳
門政府批准下與銀河訂立的轉批給的持有人；

「我們」、「吾等」或
　「本集團」

指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對「我們」、「吾等」或「本集團」的提
述指（視情況而定）本公司及其所有附屬公司（包括澳博）。
就本公司重組生效前的任何時間，對「我們」及「吾等」的
提述包括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所從事並於重組後繼續從事
的業務。凡就澳門的批給、批給合同、娛樂場或任何其他
博彩業務的涵義而使用「我們」，則「我們」僅表示澳博；

「白表eIPO」 指 通過白表eIPO指定網站 www.eipo.com.hk 於網上遞交申請
將以申請人名義發行的香港公開發售股份；

「白表eIPO服務
　供應商」或
　「eIPO服務供應商」

指 於指定網站 www.eipo.com.hk 指定的本公司指定的白表
eIPO服務供應商；

「榮興彩票」 指 榮興彩票有限公司（或 Sociedade de Lotarias Wing Hing, 

Limitada），於1965年2月5日根據澳門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sociedade por quotas」），並且為在澳門經營中
式彩票業務的承批公司；

「Winning Reward 

　Limited」
指 Winning Reward Limited，於2006年1月5日根據英屬處女群

島法例註冊成立，為本公司附屬公司，SJM — 投資擁有
其100%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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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兆」 指 世兆有限公司，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且為澳
門實德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及

「永利澳門」 指 永利度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於2001年10月17日根據
澳門法例註冊成立的合股公司(sociedade anónima)，為三
間承批公司之一。


